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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票看身高不看年龄标准几十年未改变

按年龄划分儿童票盼写入未保法

身高标准变相剥夺大批孩子福利

“在公共场所对儿童实行优惠政策,
初衷是对儿童的一种照顾, 是儿童福利
理念的体现,在二三十年前,由于我国的
证件制度并不是特别健全, 在这种情况
下,以身高作为儿童票的认定方式,是一
种简单有效的判断方式。 ”苑宁宁说。
有关数据显示, 从 1992 年到 2012

年, 全国六岁的城市男性儿童平均身高
增加了 8.6 厘米, 达到 1.2 米,12 岁儿童
平均身高已超过了 1.5 米 ,14 岁儿童的
平均身高已达到或接近 1.6 米左右。 而
这样的身高, 按照目前大部分 1.2 米的
身高规定,都买不了儿童票。

然而, 儿童票的认定标准却并未随
之改变。

6 月 24 日,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发布
首个消费调查报告。 联盟对 1000 多个
长三角景点儿童免票规则进行了大数

据收集和梳理后发现 , 大多数景点儿
童免票以身高为标准 ,身高兼顾年龄的
仅为 6.2%,景点性质不同 ,规则差异度
较大。

在张莉看来,目前有很多行业、地方
仍以身高作为儿童票标准, 这样就变相
剥夺了大批孩子的福利, 也窄化了儿童
票政策的本意,有失公允。 对此,建议以
政府为主导,各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推
行按年龄划分儿童票标准的政策。

以年龄作为认定标准已变得可行

在 6 月 24 日的发布会上,长三角消
保委联盟倡议区域内景点推行儿童免

票身高与年龄兼顾的举措, 得到了上海
迪士尼、江苏周庄古镇、浙江西溪湿地、
杭州东方文化园、 安徽黄山风景区等
200 多家景点企业的积极响应。

在苑宁宁看来, 这 200 多家景点企
业对于儿童票标准的调整, 也证实了一
件事情———按照年龄作为儿童票认定

标准是可行的。
“我国在社会管理、身份登记、证件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已经越来越规范化

和信息化, 以年龄作为认定标准已经变
得可行,这种方式更加合理,更有利于贯
彻落实对儿童的优惠和福利政策。 ”苑
宁宁说。

张莉也指出, 之前以身高作为儿童
票标准,主要是因为简单直观,而查验年
龄手续复杂,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简化
儿童票购买手续, 快速简便查验年龄已
成为现实。

事实上,早在 2009 年,《贵州省整顿
和规范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工作实施

方案》就提到,儿童的免票标准从以前的
身高“1 米 1 或 1 米 2”变为“14 周岁以
下儿童”均可免费。

尽管一些省份或者景区对儿童票

的标准作出修改,但也只是呈现出“星星

之火”的态势。 与之相比,此次征求意见
稿的发布,颇有几分“燎原之势”。

征求意见稿规定,对持载明姓名、本
人相片和年龄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儿童,6
至 14 周岁的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并提供
座位；6 周岁(含 6 周岁)以下、不单独占
用座位的实行免费乘车 (9 座及以下客
车除外),6 周岁(含 6 周岁)以下、单独占
用座位的执行客票半价优待。

值得注意的是, 征求意见稿在儿童
票的认定方面,实行了年龄为主、身高为
辅的“双轨制”。

在修改未保法时完善儿童票制度

2 月 18 日,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就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多个场所存在

以身高作为未成年人优惠票标准的问

题, 代表消费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当日立案受理。

在广东省消委会起诉长隆集团的

事件中,有个细节值得关注。
广东省消委会曾经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约谈了长隆集团,提出了以年龄作
为优惠标准的要求。 但长隆集团以法律
法规不明确及国内同行业惯常做法为

由,坚持以身高作为优惠标准。 随后,广
东省消委会决定依法提起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 ,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青少年宫、儿
童活动中心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
馆、文化馆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
园、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
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然而,对于儿童票的认定标准,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因为
缺少法律方面的规定,各行业或是以“行
业惯例”为由继续沿用“限高”标准,或是
各自制定“土办法”,种种做法让家长既
感无奈又无所适从。

苑宁宁认为, 拟在今年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可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
张莉认为, 应当在修改未成年人保

护法时在其中增加儿童票制度, 明确规
定将儿童票标准统一定为十八周岁以

下,以方便推广实施。
（据《法制日报》）

1.2米以下免票、1.5米以下半票———这个被多个行业和

地方使用多年的儿童票规定,或将在道路客运行业被终结。
7 月 12 日,《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

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发布。征求意见稿完善了儿童票、免票优惠政策,
明确以年龄作为主要依据、 身高作为补充依据的儿童
票、儿童免票划分标准。

“在道路客运行业推行这一规定, 有利于更大限度
地保障儿童福利,更显意义重大,也因此备受社会关注。 ”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苑宁宁说,国家对儿童给予的政策照顾和福利优惠,
应当以年龄而不是以身高来判断。儿童福利政策是针对
整个未成年人群体的,而不是选择性地给予一定身高群
体的。 因此,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作出规定,把年龄
作为购买儿童票的依据。

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 , 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莉都提交了关于按年
龄划分儿童票的建议,呼吁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儿
童票制度, 明确规定按年龄划分儿童票, 标准统一定为
18 周岁以下。


